附件2

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要求，解决我市退付规程与上位新规在退付时限等核心条款的适配问题，保障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规范市本级非税收入退付管理，市财政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等相关单位，启动对现行规程的修订工作。现将主要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与必要性

一是落实上位政策调整要求的迫切需要。近期，国家部委对诉讼费退付管理作出修订，与《现行规程》中“总时限≤25个工作日”的通用要求存在差异。诉讼费作为市本级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退付管理必须严格遵循上级规定，需通过修订《现行规程》实现政策衔接。

二是解决实践操作适配问题的现实需要。在《现行规程》实施过程中，由于诉讼费退付涉及法院审判执行流程与财政国库退付流程的协同衔接，原时限标准已无法满足要求。若不及时修订，可能导致诉讼费退付工作违反上位规定，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
三是优化营商环境与提升服务效能的内在需要。及时修订完善退付规程，将国家层面精简时限、提升效率的要求落到实处，能够进一步缩短诉讼费退付周期，减少当事人办事等待时间，切实增强群众司法获得感，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二、修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关于下位法服从上位法、抵触上位法规定无效并应及时修改废止的规定；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关于诉讼费退还的法定情形与基本要求；
《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33号）关于非税收入退付管理的通用规范；
《深圳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市政府令第305号）第五条、第二十九条关于规范性文件应符合上位规定、上位依据修改后应及时修订的要求；
《深圳市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办法》第九条关于上位依据修改后应立即启动清理修订的规定；
《深圳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关于非税收入退付情形的相关规定。
三、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增加第十七条诉讼费退付条款，其他通用条款保持不变，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是增加第一款：诉讼费退付的执收单位是人民法院，诉讼费退付应采用主动退付模式，无须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和裁判结果，在确认当事人已预交诉讼费后，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完成退付。在同时满足人民法院主动退付、在规定的15日内完成退付等前提下，人民法院可根据管理要求制定诉讼费退付操作细则。

落实上级部门关于诉讼费退付的相关规定。

二是增加第十七条第二款：财政部门自收到人民法院提交的退付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国库部门自收到退付审批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补充对财政部门和国库部门的诉讼费退付时限进行规定，财政部门审核时间从10个工作日内压缩到3个工作日，国库部门审核时间从5个工作日内压缩到3个工作日.
四、修订过程

市财政局启动专项清理工作，形成初步修订思路。随后，书面征求市中级人民法院、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的意见，并组织召开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参加的座谈会，就时限调整、流程优化等关键问题达成共识。修订草案形成后，通过市财政局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五、其他说明

本《办法》不属于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范围，不涉及公平竞争审查。



